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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筑工程师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该框架协议的签署在短期内不会给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润乳业”或者“公司”）带来收益，亦不会对公司 2017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

影响，对公司长期收益具有不确定性。 

●本次合作相关的细节尚待进一步商谈确定，因此各方仅对本次合作的框架

性条款进行约定；对于其他未能确定的合作细节，各方待相关条件成熟后将另行

签署相关协议予以约定。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框架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筑工程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建工师国资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平 

注册资本：贰拾亿人民币 

主营业务：出资人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土地开发经营；投资、

企业重组兼并、财务咨询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建工师国资公司实现总

资产 63.29 亿元，负债 32.62 亿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39.01 亿元，营

业利润 1.92亿元，净利润 1.96亿元。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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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协议于 2017 年 11月 16日在乌鲁木齐签署。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的背景与内容目标 

为坚决贯彻兵团党委积极推进“向南发展”的战略部署，推动奶业集团化发

展，产业化运作，以市场为先导，提升兵团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的要求，促进南

疆产业结构调整，改善经济水平，公司与建工师国资公司拟在阿拉尔市五团沙河

镇合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团新公司”，最终以工商实际核准名称

为准），打造示范基地，做强畜牧业，后期开展乳制品加工厂建设项目，实现市

场化经营、产业结构调整、人口聚集、带动经济发展的目标。 

（二）合作主要内容 

1、合作模式 

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建工师国资公司以五团下辖三个养殖厂经评估后的部

分实物资产出资，共同设立五团新公司；五团新公司以奶牛养殖、鲜奶生产与销

售为核心业务。 

2、合作规模及金额 

五团新公司注册资本初步确定为 1 亿元人民币（大写：壹亿元人民币），其

中公司出资比例为 51%，建工师国资公司出资比例为 49%。五团下辖三个养殖厂

评估后的实物资产价值超出对应注册资本部分将由五团新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 

（三）框架协议双方的主要职责 

1、建工师国资公司主要职责 

建工师国资公司保证五团牧场环保设施完善并通过环保验收，并保证五团新

公司享受所在地团场内部最大优惠政策，包括但不限于指定期限内免费提供五团

新公司养殖厂建设指定的团场设施农业用地，免征土地租赁费，并优先满足五团

新公司生产经营所需水、电、气等基础配套设施，提供满足五团新公司生产经营

所需配套的饲草料及土地等。 

2、天润乳业主要职责 

五团新公司将融入本公司奶牛养殖技术体系，提升奶牛养殖水平。 

（四）后续合作计划 

双方将于 2018 年共同投资在五团沙河镇建设乳制品加工基地，该项目须先

结合市场实际情况对乳制品市场调研，提出项目可行性分析，原则拟建设年产 6

万吨乳制品加工厂项目。项目经论证符合条件开工建设。该基地建设的框架要求、

具体建设内容将结合实际情况另行签署相关协议。 

（五）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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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因执行本框架协议发生的或与本框架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框架协议各方

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不能协商解决，应将争议提交本公司住所地的人民法

院以诉讼方式解决。 

（六）框架协议的生效条件 

各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经本公司履行法定程序后生

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框架协议的签订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目标及需要，双方将作为重要

的战略合作伙伴以规模化奶牛场为产业发展基础，符合国家农业产业化经营产业

调整政策；有利于公司科学、合理地配置资源，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五、风险提示 

本框架协议的签署为合同双方后续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本协议仅为双

方本次合作的框架性条款进行约定；对于其他未能确定的合作细节，各方待相关

条件成熟后可另行签署相关协议予以约定。该框架协议的签署在短期内将不会给

公司带来收益，亦不会对公司 2017 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长期收益

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

行相关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11月 17日  

 


